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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一、附件二、附件三、附件四、勞動部函、勞動部公告(附件1)、執行

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(第三版)(附件2)、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表

格 (第三版)(附件3)

主旨： 檢送勞動部修正「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

引」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（轄）相關單位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勞動部111年8月18日勞職授字第1110203498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請貴校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及職業安全衛生

設施規則第324-3條第2項辦理相關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

之預防，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，及訂定

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，並據以執行。

三、上開指引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8日勞職授字

第1110203498號公告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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